
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1·19”一般机械

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 1月 19日 13时 10分,位于东洲区碾盘乡萝卜坎

村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地采项目部车队院内发生一起机

械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洲区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公安、应急等

有关部门迅速到达事故现场，成立了现场事故救援指挥部，

统筹部署事故应急处置、善后等相关工作。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和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经区政府

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局牵头、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

总工会组成的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1·19”一般机械伤

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聘请有关专家参与

事故调查，并邀请区监委派员参加，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和对

相关人员的询问，收集了有关物证、书证，查明了事故发生

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

任人、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概况及有关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汇茂公司”）

为抚顺罕王兴洲矿业有限公司地采项目承包单位，法定代表

人为黄兆才，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9年07月

2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7MA2AW3U625，有效期至

长期，企业地址为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体育场路泵站

二楼203室，登记机关为温州市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

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

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选矿；

矿物洗选加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矿石销售；矿山机

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动车

修理和维护(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建筑企业资质为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证书编号：D233168863，发证机关：浙江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有效期：2019年10月18日至2022年6月30日。2020

年1月14日获得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浙）

JZ安许证字[2020]039030，发证机关：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有效期：2019年1月14日至2023年1月13日。2020年5

月26日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浙）FM安许证字

[2020]CCJ004，发证机关：浙江省应急管理厅，许可范围：



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有效期：2020年5月26日至2

023年5月25日。

2、抚顺罕王兴洲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洲矿业

公司”）为地采项目发包单位，法定代表人为郭文，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年09月22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1040075278408XY，有效期至长期，企业地址

为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台沟村，登记机关为抚顺市东洲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铁矿露天/地下开采；铁精粉生

产、销售；碎石加工、销售；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21年12月

9日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辽）FM安许证字[20

21]XD024063J，发证机关：辽宁省应急管理厅，许可范围：

铁矿地下开采，有效期：2021年12月13日至2024年12月12日。

2022年1月28日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辽）FM

安许证字[2022]XD041110L，发证机关：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许可范围：铁矿露天开采，有效期：2022年1月8日至2025年

1月7日。

（二）事故相关机械及维修作业概况

2022年1月中旬，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地采项目部车

队1号挖掘机司机（型号：XG370D液压式履带反铲挖掘机）

刘春威发现挖掘机动臂根部轴孔变大，需要修理，遂将此情

况上报给项目部车队队长王琳。刘春威将挖掘机开到车队院



内，王琳派车队维修班工人查看后，发现车队维修班无法自

行修理，需外委维修工来进行维修，王琳将此情况上报给了

项目经理屈云刚。由于屈云刚家住外地，对本地区情况不熟

悉，遂屈云刚请同公司露采副矿长姜树梁帮忙，找一名挖掘

机维修工来厂进行维修，姜树梁帮忙直接联系了挖掘机维修

工于洪新，口头约定报酬为4000元，工期大致为2022年1月1

7至2022年1月19日，未签订维修协议。

二、事故发生和救援经过

2022 年 1 月 17 日上午，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外雇的

挖掘机维修工于洪新到达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地采项目

部车队，查看挖掘机情况后，拆除挖掘机动臂根部轴杆后，

让挖掘机司机刘春威配合，在驾驶室内操作让挖掘机动臂液

压杆将动臂支起，因挖掘机老旧，液压装置在停止操作后无

法起到持续支撑并固定作用，于是于洪新在动臂根部和底座

中间焊接支撑轴（长约 300mm、直径约 70mm 的花键轴顶在距

离动臂根 300mm 位置，见图一），起到持续支撑作用，之后

开展维修工作，大概下午 5 点多离厂。

图 1



1 月 18 日上午，于洪新继续来到项目部车队对挖掘机进

行维修，下午 5 点多离厂。

1 月 19 日 8 时 30 分左右，于洪新自行开车到位于东洲

区碾盘乡萝卜坎村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地采项目部车队

院内，继续对 1 号挖掘机进行维修作业。当日下午 1 点 10

分，于洪新在动臂根部进行维修作业时（于洪新位置见图 2

红色标记），焊接在动臂根部和底座中间的支撑轴突然开焊

脱落，动臂在没有支撑后回落，于洪新受到挤压。下午 1 点

12 分左右，路过的车队队长王琳到挖掘机前查看，发现于洪

新受到挤压，当即向其领导屈云刚汇报情况，屈云刚得到汇

报后，立即安排人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并从办公室来到车

队院内。屈云刚到达车队院内后，立即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安排挖掘机司机刘春威在驾驶室操作，将挖掘机动臂抬起，

屈云刚和王琳等人上前查看，认为于洪新已无生命体征，之

后便等待 120 急救人员到厂。下午 1 点 40 分左右，120 急救

车抵达现场，经 120 急救人员确认，于洪新已死亡。

图二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姓 名 年龄 性别文文化程度 职务 伤害部位伤伤害程度

于洪新 41 男 初中 维修工 头部 死亡

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 天，直接经济损失约 100 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于洪新在更换挖掘机动臂臂根轴作业前，挖掘机动臂未

采取吊车、吊具吊起或其他可靠的固定方式，仅在挖掘机动

臂根部和底座中间的焊接一根支撑轴来支撑固定动臂，后在

动臂下方作业，作业中支撑轴突然开焊脱落，动臂因无支撑

后回落，导致于洪新受到挤压死亡。

2、间接原因

（1）温州汇茂公司在挖掘机维修作业中的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未落实，在未制定维修挖掘机操作规程的情况下，雇

佣个人来厂修理，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未明确双方的安全

管理职责，未进行风险辨识，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未设专人进行现场监护，未对此次作业人员是否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护措施进行监督检查，未对外来维修工进行安全教育、

挖掘机使用说明及操作维修指南等相关培训，企业建立安全

教育培训制度和其他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中，均无对外来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的规定，制度中也无规定要求对外来

作业单位、人员进行安全交底，未要求作业前需提供相关的



操作规程、作业方案、安全防护措施、应急预案或处置措施

等，未建立对外来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制度，对外来作业人

员安全管理缺失。

（2）兴洲矿业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

对承包单位温州汇茂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对承

包单位温州汇茂公司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教育

培训内容中无本单位制定的安全管理规定，在与温州汇茂公

司签订的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和其他安全管理规定

中，均无对承包单位外委施工作业人员的管理规定，对承包

单位的安全管理缺失。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1·19”一般机

械伤害事故是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者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及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于洪新，温州汇茂公司外雇挖掘机维修工，仅在挖

掘机动臂根部和底座中间的焊接一根支撑轴来支撑固定动

臂，后在动臂下方作业，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在无

操作规程、作业方案的前提下进行挖掘机维修作业，对该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于洪新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

责任追究。

2、黄兆才，温州汇茂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温州

汇茂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未履行主要



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缺失，未认真督促、

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

处罚，即 46440 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3、屈云刚，温州汇茂公司地采项目部经理，温州汇茂

公司地采项目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地采项目

部的全面工作，未履行项目部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组织拟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

健全，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以暂停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

款的行政处罚，即 35340 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4、迟晓轩，兴洲矿业公司总经理，兴洲矿业公司的主

要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直接负责对承包单位的安

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工作，未对承包单位温州汇茂公司地

采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以

5000 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责任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温州汇茂公司，在挖掘机维修作业中的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未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不到位，未进行风险辨识，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未对作业人员是否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未建立对外来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制度，对外来作业人员安

全管理缺失，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建议对其处以 300000 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2、兴洲矿业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

履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以

20000 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一）温州汇茂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举一反三，认真查找和解决安全管理工作

中的漏洞，确保安全生产，并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制定挖掘机检维修作业管理规定，根据具体的作业

内容，制定相应的作业方案、安全防护措施、应急预案或处

置措施等。对于企业无能力、无条件自行修理的机械故障必

须聘请专业人员或委托专业机构和单位处理。

2、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对外来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制

度，规定中应要求必须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

管理职责，在作业前对外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

核，作业前要对其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3、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制度，加强



培训司机和维修人员，学习国家标准 GB/T25620-2010 土方

机械（包含挖掘机）操作和维修可维修性指南。认真阅读使

用说明书中的安全操作规程，学会机器的使用组装与拆卸，

掌握维修保养等安全注意事项。同时针对企业各种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考核

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4、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检维修作业前要对作业现场进行全

面的风险辨识，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对现场作业人员是否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及正

确使用、穿戴劳动安全防护用品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施行

奖惩制度。

6、应加强对所属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暂停所有外委作

业进行整顿，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检查，严格按照制定

的外来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

7、所属项目部要服从发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

管理，及时汇报安全生产工作，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

（二）兴洲矿业公司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切实履行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

理责任，要对承包单位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到位，与承包公

司签订的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要明确双方的管理职

责，对于如何统一协调、管理和落实双方管理职责要制定相



应的工作制度并严格落实。

温州汇茂建设有限公司“1·19”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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